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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编 2022 年 9 月 16日

【编者按】日前，省法院刑三庭组织开展了2022 年全省法院

认罪认罚制度适用培训班及认罪认罚从宽法律适用问题专题论坛。

根据培训班专家学者授课内容及专题论坛的讨论意见，刑三庭总

结提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重点问题的把握方法，现刊载

如下，供全省法院借鉴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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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
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

重点问题的把握方法

根据2022 年全省法院认罪认罚制度适用培训班上专家学者

的授课内容与专题论坛的讨论意见，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

中重点问题的把握方法，供全省法院参考。

一、认罪认罚从宽的认定
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集实体和程序规范于一体的法律制度。

基本内涵是实体从宽、程序从简，即案件审理程序可以从简，对

被告人的刑罚处罚可以从宽。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是认罪与认

罚的认定标准，以及从宽的幅度标准。

（一）认罪的认定

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对

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。重点把握以下内容：

1．法律及司法解释仅要求“认事”，表现形式为自首、坦

白、当庭认罪。

2．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，仅对个别事实、情节提出异

议，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

的，不影响“认罪”的认定。但对罪名认定提出异议的，一般不

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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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数罪和一罪中多起犯罪事实的，只认部分犯罪事实，全

案不按“认罪”认定；对如实供述部分，可考虑从宽。

4．认罪具体内容可以根据法律、司法解释关于自首、坦白

中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”的认定标准把握。

5．认罪但不构成自首、坦白的，可以综合全案事实、情节，

结合认罪的阶段、程度、价值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，决定是否从

宽、如何从宽。

（二）认罚的认定

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真诚悔罪，愿意接受处罚。重

点把握以下内容：

1．侦查阶段表现为作出愿意接受处罚的表示，可以是口头形

式，也可以是书面形式。

2．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接受量刑建议，签署具结悔过书。

3．审判阶段表现形式有两种。一种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

罚的，在审判阶段表现为庭审认可具结悔过书、接受量刑建议。

另一种是在审判阶段才认罪认罚的，表现为庭审时作出认可公诉

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，愿意接受处罚的表示。

4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审理

的，不影响认罚的认定。

（三）从宽的把握

认罪认罚从宽包括程序上的从简与实体上从宽。是否从宽以

及从宽幅度，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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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，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，依法确定，确保宽严有据、

罚当其罪，避免片面从严和一味从宽两种偏差，避免案件处理显

失公平。重点把握以下内容：

1．对不具备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案件，应当在法定刑幅度

以内从轻处罚。对其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，可以免

予刑事处罚。

2．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，但又需要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，

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

3．可以从宽是指没有特殊理由都应当体现法律规定和政策

精神，不是可从宽可不从宽。

4．对因恋爱、婚姻、家庭、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犯

罪，因劳动纠纷、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、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

罪，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

性犯罪，真诚悔罪并赔偿、取得被害人或亲属谅解、未严重影响

群众安全感的，不妨碍树立和引领社会行为规范的，一般应当从

宽。犯罪性质恶劣、犯罪手段残忍、社会危害严重、群众反映强

烈，认罪坦白不足以从轻处罚的，不予从宽。

5．对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以及一

些过失犯罪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，社会危害不大，具备从宽条件

的，要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促进矛盾化解。对于严重危害国

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，社会普遍

关注、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敏感案件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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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危险性大的案件，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，是否从宽以及从宽

的幅度，应当慎重把握，不能一律从宽。

6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没有赔偿被害人损失的，从宽幅度

从严把握；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赔偿被害人部分或全部损失，未

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，相较于犯罪嫌疑人、

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赔偿被害人损失，取得被害人谅

解的，从宽幅度可以有所区别。

7．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或简易程序的，相较于不同意适用

速裁或简易程序的，从宽幅度可以有所区别。

8．认罪认罚与自首、坦白、当庭自愿认罪、退赃退赔、赔

偿谅解、刑事和解、羁押期间表现好等情节不得重复评价，但可

以与不认罪认罚的在从幅度把握上有所区别。

（四）辩护人独立辩护

认罪认罚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认罪认罚的，辩护人

可以提出不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、不同意指控罪名、不

同意量刑建议的独立辩护意见，辩护人的独立辩护意见不影响犯

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认定。但是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

与辩护人串通，分别提出认罪认罚与不认罪认罚意见，经查证属

实的，不认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认罪认罚。

（五）量刑建议的调整

人民法院经审理，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，或者被告人、辩

护人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且有理有据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告知人民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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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院，建议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。人民法院认为调整后的量

刑建议适当的，予以采纳；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

后仍然明显不当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。人民法院不采

纳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

（省法院刑三庭供稿）

报：最高法院刑事审判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庭

本院领导，审委会委员

送：本院刑事各部门

发：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，本期供稿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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